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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關建議修正銀行法第 47 條之 1 乙節，鑒於利率自由化為提升我國競爭力之必要措施，為因

應國內經濟之發展，並促使銀行之資金配置更具效率化，政府自 69 年起即開始推行一連串金

融自由化之措施，並於 74 年廢止利率管理條例、78 年刪除銀行法第 41 條利率上下限管制之

規定。然今倘再於銀行法訂定利率上限，將不利利率自由化改革。爰有關外界關切信用卡利

率偏高之議題，宜回歸金融監理措施處理。 

二、金管會對於外界持續關注之信用卡利率定價問題，近期已全面對發卡機構辦理差別利率定價執

行情形之金融檢查，針對個別機構之檢查缺失，將要求限期改善。此外，將持續督促發卡機

構確實落實差別利率定價機制，俾依據持卡人信用風險核予適當之利率。 

三、另為協助持卡人減輕財務負擔，並引導消費者選擇適當之金融工具，金管會亦於 103 年 4 月

25 日邀集全體信用卡發卡機構開會研商，且於 4 月 28 日函請各發卡機構儘速依下列決議辦理

： 

(一)主動調降「最近一年內繳款正常且信用良好之持卡人」所適用之信用卡利率至 16%（含

）以下，發卡機構將於 103 年 9 月底前完成系統調整，持卡人 103 年 10 月份起之新增帳

款即可適用新利率。 

(二)協助持卡人依其需求選擇適當金融工具： 

1.發卡機構對「連續使用循環信用一年以上且正常繳款」之持卡人，提供合適之信用卡

分期及信用貸款兩類轉換方案供其選擇，以減輕其財務負擔。另為督促發卡機構積極

協助持卡人選擇轉換，本會並要求發卡機構應於 103 年底前達成 20%之轉換比率目標

。 

2.各發卡銀行亦應強化對信用貸款產品等融資工具之設計，以滿足不同持卡人需求。 

（一三三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「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」施行 15
年來，部分罕見疾病病患仍未能獲得妥善保障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0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9-338） 

陳委員就「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」施行 15 年來，部分罕病個案仍未能獲得妥善保障問題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加強照顧罕見疾病（以下簡稱：罕病）病人，本部推動相關政策，自 89 年施行「罕見疾病

防治及藥物法」以來，截至 103 年 3 月業公告 202 種罕見疾病、86 種罕見疾病藥物名單及 40

項之罕見疾病特殊營養食品品項，並將罕病納入健保給付之重大傷病範圍，免除病患就醫之

部分負擔。又依據本部健保署統計，102 年支付罕病患者全年藥品費用約 30 億元，平均每位

病人藥費每年約成長 17.2%。另為避免因渠等少數個案使用高額醫療費用，受到健保總額醫療

費用之排擠，自 94 年起，編列「罕見疾病與血友病藥費」之專款預算 22.3 億元，並配合醫療

費用成長逐年提升，103 年已達 78.15 億元，9 年來，該專款預算已成長 3.5 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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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協助病患取得藥物，提供各項優惠保障及獎勵補助，包括： 

(一)簡化罕見疾病藥物的專案進口流程：針對罕見疾病病人用藥之迫切需求，簡化此類藥物

專案進口申請程序，包括申請時檢附資料的簡化、擴大申請者的範圍，且 1 次申請量放

寬至 2 年，並得視實際需要分批進口，以縮短病人取得藥物的時間。 
對於維持生命所需的特殊營養食品，也一併比照罕藥處理。 

(二)簡化罕見疾病藥物許可證申請應檢附之資料：在確保藥物產品品質、有效及安全的前提

下，簡化罕見疾病藥物登記時應檢附的資料，包括取消 10 大先進國採用證明之限制、免

除樣品送驗及將罕藥之查驗登記規費減少 80%等，以協助藥商製造或輸入罕見疾病用藥

，爭取罕見疾病病人延長生命的契機。 

(三)藥品經核准上市後，享有 10 年的市場保障期：為提高藥商製造或輸入罕見疾病藥物之意

願，其完成藥品查驗登記申請，藥品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延長至 10 年，同時在有效許可之

10 年當中，不受理同類藥物查驗登記之申請，以保障供應罕見疾病藥品藥商之適當利益

。 

三、另，對於罕病病人所需之醫藥相關資源，也提供了健保給付及罕病醫療補助雙重的安全網。本

部國民健康署依罕病法第 33 條規定及醫療補助辦法，編列預算補助健保法依法未能給付之經

國內外研究證實，具相當療效及安全性之治療、藥物、國內外確診檢驗、居家醫療器材租賃

、營養諮詢等費用 80%之補助，並全額補助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前開費用，以及維生所需特

殊營養食品及緊急醫療之費用。罕病補助均依病人、家屬及醫療院所之需求適時檢討，提請

罕病及藥物審議會審查。同時，刻正辦理罕見疾病醫療補助辦法之修正公告事宜，擴大罕病

病人四親等以內血親疑似罹患罕病或帶因確診檢驗補助，及罹患尚未公告為罕病之疾病，其

申請罕病認定的首例個案之確診費用補助。 

四、在防治部分，為避免遺傳性罕病之新個案發生，並為早期發現個案進行治療，提供各項生育遺

傳檢驗費用補助，包括：產前遺傳診斷、新生兒篩檢、遺傳性疾病檢查等，以及遺傳諮詢服

務。為確保服務品質，辦理遺傳性及罕見疾病檢驗機構資格審查（截至目前共通過 36 家），

及遺傳諮詢中心資格審查（共通過 11 家）。設置遺傳諮詢窗口網站，方便民眾及醫療人員查

詢罕病及遺傳疾病之介紹、檢驗單位、活動等相關資訊及資源。 

五、在研究及宣導部分，辦理罕見疾病防治研究計畫，包括：罕見疾病病人及家屬對罕見疾病防治

政策之認知與期待之調查、各國罕見疾病防治與照護及政策研究、罕見疾病個案審查標準機

制建置計畫、罕藥年報及處方集編製、罕病醫學研究等相關計畫。本（103）年度將辦理建立

罕見疾病全人照護服務模式先驅計畫，依罕見疾病病人及家屬之需求，提供心理諮商、支持

性照護指導、生育關懷指導、低蛋白食品補助等服務，使罕病病人及家屬能獲得更完善的照

顧。另，積極辦理罕見疾病防治教育與宣導，包括針對病友、病友團體、廠商及醫療機構等

辦理罕病醫療補助說明會，並結合及補助病友團體辦理宣導活動，包括：罕見疾病系列單張

及照護手冊編印、燈箱廣告、DVD 製作、病友繪畫展、校園巡迴演講座談、國際研討會及「

一首搖滾上月球」罕病電影特映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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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未來將持續加強辦理各項罕病醫療補助作業，並適時檢討擴大補助範圍，強化相關機制，使罕

病病人之照護更為完善。 

（一三四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有關解決失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1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9-340） 

陳委員根德有關解決失業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隨國內外經濟緩步復甦，今（103）年 1-3 月我國平均失業率為 4.05%，較去年同期下降 0.14

個百分點；如就年齡別觀察，仍以 15-24 歲年齡組失業率 12.72%，相對其他年齡組為高，主

要係因青年甫自學校進入職場，面臨工作適應期，且轉換工作頻仍，致失業率較高。惟隨著

年齡增長，工作日趨穩定，失業率便會逐漸降低。 

二、為創造就業機會，提升國人薪資水準及勞動條件，政府致力於經濟基本面改善，對內進行產業

結構優化，對外拓展經貿網絡，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，擴大經濟利益，加強薪資成長力道

。主要政策重點包括： 

(一)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：透過鬆綁現有法令，發揮臺灣經濟活力及產業優勢，並以此為示

範案例，逐步推廣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與市場化。 

(二)扶植創新創業：結合民間與國際力量，深化新創事業的國際鏈結，建立創新創業群聚，

厚植臺灣未來成長動能。 

(三)改變輸出策略：推動商品與服務輸出並重，並以臺灣優勢強化出口競爭力，使輸出由價

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，由創造價值發展為行銷價值。 

(四)推動法制革新：積極推動法規制度改革與國際接軌，營造良好經商及投資環境，並為加

入 TPP 及 RCEP 做好前期準備工作。 

(五)擴大人力資本：推動多元、實務人才培訓計畫。 

（一三五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掌握全國應入學未入學兒童係人數，

並檢討各縣市強迫入學追蹤處理機制落實情形，儘速修正與改

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12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9-363） 

邱委員志偉針對「掌握全國應入學未入學兒童係人數，並檢討各縣市強迫入學追蹤處理機制

落實情形，儘速修正與改進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為避免 8 歲女童未入學憾事再發生，本部於本（103）年 5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邀集地方政府召

開新生應入學未入學通報機制及個案追蹤檢討會議。會議中再次重申本部一個學生都不能少的決心

，及確認新生未就學通報作業流程，並要求地方政府每季定期回報未入學個案追蹤情形及檢討追蹤


